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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5-096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4.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董事汤有道先生、赵其林先生、程平先生、

易素琴女士、方炜先生、牟文女士、洪远嘉先生、程文龙先生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合理性及完整

性，董事会同意增补汤有道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

委员、ESG 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四川虹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延长经营期限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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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数字”）及其他投资机构共同出资

设立了四川虹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虹云基金”或“基金”），虹云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原定存续期及

经营期限为 10 年，已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到期，基金进入清算期。鉴于虹云基

金仍有部分项目尚未实现退出，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有效期与其基金相关业务的

有效性直接关联，为确保剩余项目的顺利退出，保障基金合规运营及投资项目的

退出质量，实现基金合伙人收益最大化，董事会同意虹云基金的经营期限延长 1

年，累计经营期限为 11 年（即经营期限延长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并同意签

署《四川虹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修正

案》，对虹云基金经营期限进行修改。

鉴于虹云基金的共同投资方四川长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佳华数字为四川长

虹控股子公司，均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

法人，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程平先生、易素琴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回避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虹云新一

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长经营期限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

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